君来集团股权转让项目 
廉政承诺书
致：无锡君来酒店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包方）
为加强君来集团股权转让项目中的廉政建设，规范工程建设委托与被委托方的各项活动，防止发生各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保护国家、集体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我司作出如下承诺：
[bookmark: _GoBack]我司保证有关人员了解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有关廉洁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本协议的规定，并遵照执行。
我司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人员赠送贵重物品、有价证券、礼券、现金、回扣、好处费等。
我司不会以任何理由为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我司不会接受或暗示为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嫁丧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我司不会以任何理由为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或个人提供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宴会、健身、旅游、娱乐等活动。
我司承诺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现发包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受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通报发包方领导。
我司有责任接受发包方对我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廉洁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
如我司向发包方人员行贿，或发包方人员向我司索贿，我司满足其要求且未向发包方举报的，一经查实，除赔偿由此给发包方造成的损失外，发包方酌情对我司进行处罚，并对我司知情不报人员进行处罚。
如因我司单位及人员在合同履行期间贿赂发包方人员，发包方经查实，有权解除合同及合作项目，我司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给发包方造成的损失。我司将不得参加发包方及其相关单位组织的所有工程建设项目、物资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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